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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以「濾網結構」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財產局」）申請新型

專利，其申請專利範圍共10項，並取得專利權。甲嗣後並再向智慧財產

局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經智慧財產局比對結果認為請求項1至5不具

新穎性（即代碼1）、請求項6至10不具進步性（即代碼2）。智慧財產局發

出技術報告引用文獻通知函予專利權人甲，甲提出申復說明，惟經智慧

財產局比對，仍作出請求項1至5不具新穎性（即代碼1）、請求項6至10不

具進步性（即代碼2）的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請附具理由詳答下列問題：

（每小題10分，共30分）

智慧財產局所作出的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是否為行政處分？

專利權人甲有無救濟途徑？

若嗣後舉發人乙，提出與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中相同的引用文獻舉發甲

的「濾網結構」新型專利，智慧財產局審理該舉發案時是否應受新型

專利技術報告的拘束？

二、甲以「生物製劑」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

專利，經智慧財產局審查結果認為無不予專利的事由，作成准予專利的

處分。嗣後，乙認為甲之該發明專利欠缺進步性，便對該專利提起舉發，

智慧財產局作成舉發不成立的處分，舉發人乙不服，便提起訴願。經訴

願機關認為訴願無理由做成駁回訴願之決定，舉發人乙不服訴願決定，

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起訴訟。請附具理由詳答下列問題：

（每小題10分，共30分）

專利權人甲得否參加訴訟？

乙要提起訴訟，應以何者為被告？

訴願機關若認為訴願有理由，作成撤銷或變更原專利處分之訴願決

定，專利權人甲不服訴願決定而提起訴訟，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得否

命智慧財產局參加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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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分） 代號：27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關於行政處分效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處分作成前未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雖事後給予機會表示意見，但當事人已喪失陳

述意見之最佳時機，該處分仍應認為無效

行政處分的作成違法，雖其瑕疵輕微，該處分仍屬無效

行政處分一部分有效、一部分無效，雖除去無效部分，對於行政處分之成立並無影響，但該處

分仍全部無效

自書面處分中無法得知處分機關，該處分即屬無效

2 對於應以證書方式作成之行政處分，行政機關因疏忽而未給予證書時，該行政處分之法律效力為何？

當事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補發證書，行政機關補發證書後，該行政處分即得補正

該行政處分得撤銷，自撤銷之日起失其效力

該行政處分得撤銷，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

該行政處分無效，自始不生效力

3 下列何種情形，不得提起訴願？

地方機關不當之行政處分

中央機關違法之行政處分

行政機關未履行與人民所簽訂之行政契約

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

4 某甲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專利，惟智慧財產局作成不予專利之審

定。某甲不服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再審查，惟智慧財產局再次作成不予專利之審定，該再審查審定

書於110年4月20日送達某甲。智慧財產局於該再審查審定書中，將救濟期間誤植成20日。智慧財

產局於110年4月25日發現誤植後立即發函通知更正，於110年4月30日送達某甲。請問某甲提起訴

願之法定期間自何日起算？

110年4月21日 110年4月25日 110年4月30日 110年5月1日

5 關於行政機關管轄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

關協議定之

行政機關對事件管轄權之有無，應依職權調查；其認無管轄權者，應駁回當事人之申請

行政機關因法規或事實之變更而喪失管轄權時，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

但經當事人及有管轄權機關之同意，亦得由原管轄機關繼續處理該案件

行政機關之組織法規變更管轄權之規定，而相關行政法規所定管轄機關尚未一併修正時，原管

轄機關得會同組織法規變更後之管轄機關公告或逕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公告變更管轄之事項

6 下列何種情形，應以訴願無理由而為駁回之決定？

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

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

據以提起訴願之原行政處分所憑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

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

7 甲於110年3月5日（星期五）收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為之行政處分，於同年4月2日（星期五）向

內政部提起訴願，內政部於同年4月9日將該訴願書送達經濟部。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甲提起訴願之日期為110年4月2日，已逾20日之提起訴願期間

甲提起訴願之日期為110年4月9日，已逾20日之提起訴願期間

甲提起訴願之日期為110年4月9日，已逾30日之提起訴願期間

甲提起訴願之日期為110年4月2日，未逾30日之提起訴願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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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甲對乙之設計專利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財產局」）提起舉發，經智慧財產局依職權進

行聽證後，並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智慧財產局不得依職權進行聽證

智慧財產局依行政程序法訂定之專利舉發聽證，當事人均不得聲明不服

本於聽證所作成之行政處分，免除訴願程序，故甲可逕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專利舉發聽證為特殊程序，故甲仍應先向經濟部提起訴願

9 對於訴願之提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二人以上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行政處分，無論是否同一機關管轄，皆得共同提起訴願

共同提起訴願，得選定其中一人至三人為代表人。選定代表人應於訴願決定前，向受理訴願機

關提出文書證明

共同提起訴願，未選定代表人者，受理訴願機關得限期通知其選定；逾期不選定者，應為不受

理之決定

代表人經選定或指定後，由其代表全體訴願人為訴願行為。但撤回訴願，非經全體訴願人書面

同意，不得為之

10 某乙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財產局」）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於專利審查程序中，某乙對

於下列何者無法提起訴願？

智慧財產局不受理某乙之更正申請

智慧財產局不受理某乙之優先權主張

某乙欲將專利授權予智慧財產局，遭智慧財產局拒絕

智慧財產局不受理某乙之再審查申請

11 行政訴訟之種類不包括下列何者？

聲明異議訴訟 確認訴訟 給付訴訟 撤銷訴訟

12 關於行政訴訟和解，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訴訟不得為訴訟上和解

行政訴訟當事人就訴訟標的具有處分權且其和解無礙公益之維護者，法院得隨時試行和解

第三人經行政法院之許可，得參加和解

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繼續審判

13 於行政訴訟之共同訴訟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或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及關於其一人所生之事項，其利

害及於他共同訴訟人

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

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

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不利益於共同訴訟

人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

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

及於全體

14 對於專利行政訴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告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除非有得補正事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原告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者，除非有得補正事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

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除非有得補正事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裁定駁回之

本案經終局判決後撤回其訴，原告復提起同一之訴者，除非有得補正事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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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對於行政訴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

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

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

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60日內

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

16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中定有秘密保持命令之規定，以保護當事人或第三人所持有之營業秘密。關

於智慧財產權行政訴訟之秘密保持命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准許秘密保持命令之裁定，應載明受保護之營業秘密、保護之理由，及其禁止之內容

准許秘密保持命令之聲請時，其裁定應送達聲請人及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

秘密保持命令自送達聲請人起發生效力

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就該營業秘密，不得為實施該訴訟以外之目的而使用之，或對未受秘密

保持命令之人開示

17 下列關於智慧財產權行政訴訟保全證據之說明，何者正確？

行政訴訟無保全證據之適用，僅得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

法院實施證據保全時，得為鑑定、勘驗及保全書證

保全證據之聲請，在起訴前，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之，在起訴後，向以繫屬之法院為之

相對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證據保全之實施時，因為非刑事案件，法院不得以強制力排除

18 關於智慧財產權行政訴訟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其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

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命聲請人供擔保

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法院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應令兩造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但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於處分前通知

相對人陳述之特殊情事，並提出確實之證據，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自送達聲請人之日起30日內未起訴者，法院得依職權撤銷之

定暫時狀態之裁定，因自始不當經法院撤銷時，聲請人應賠償相對人因處分所受之損害

19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辦理智慧財產案件認有必要時，得以裁定指定技術審查官。關於技術審查官

所得執行之職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使訴訟關係明確，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事項，基於專業知識對當事人為說明或發問

於期日出庭，經法院許可後，得向當事人本人、訴訟代理人、證人或鑑定人為必要之發問，並

就當事人本人、訴訟代理人、證人及鑑定人等之供述中不易理解之專業用語為說明

於證據保全時協助調查證據

在行政執行程序向法院提供專業技術意見，並對執行標的為必要之處理及操作

20 對於專利行政訴訟之審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專利行政訴訟，法院就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得逕採為裁判之基礎

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得依職權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或攝影

專利行政訴訟中，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就事件之法律關係應向雙方當事人曉諭爭點，並得適時表

明其法律上見解，惟為訴訟公平起見不得開示心證

當事人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法院得依職權不公開審判


